
南通大学主校区

运动场南侧新建停车场工程招标书
一、项目概况
主校区西运动场南侧新建停车场，停车位分布见平面示意图。
1、场地内耕植土清除，平均按300mm厚考虑；

2、停车位约715㎡：碎石垫层150mm厚、浇C25混凝土120 mm厚、铺设植草砖400*200*80mm ； 

 3、场内广场约100㎡：碎石垫层150mm厚、 浇筑C30混凝土170mm厚、铺设火烧板
4、停车场排水考虑0.5%的坡度向道路散水；5、基础打夯、切缝、养护。
5、原有路牙（约200米）拆除后重新铺设（高度同植草砖），停车位南铺设路牙约195米。
二、资质要求
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建筑或市政三级及以上资质。
三、投标要求
投标文件密封、盖章后于12月21日下午2时以前送达南通大学主校区后勤管理处（综合楼421室），逾期按废标处理。
1. 投标需提供的资质材料：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，封面加盖法人代表签章和单位公章。否则按废标处理。
2.停车位、广场砖、路牙均报综合单价（含清除，地面打夯，垫层，混凝土，切缝、养护，砖、路牙、垃圾外运，利润，税金等一切费用）。

即：停车位       元/㎡*715㎡=     元；

广场火烧板       元/㎡*110㎡=      元；
原有路牙拆铺（路牙损耗自行估算）       元/m*200m=     元；

新铺路牙          元/m*195m=     元；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四、结算方式 
工程结算均按实际工作量乘以中标的综合单价计算，工作量以审计审核为准。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新增工程内容结算按2009版《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》，2014年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2016年第1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，总价下浮12%计算，其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1.4%基本费，规费计取社会保险费3.5%，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。甲方认质认价材料及签证独立费不予下浮。工程量以现场测量为准。
五、质量标准
质量要求合格，符合验收规范。
六、工期要求
自签订合同后30日历完工。逾期一天，扣500元/每天。
七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，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一周内预付款按中标价的30%支付，余款验收合格审计结束后一次性付清。
八、保修内容及期限
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，保修期限一年。
九、评标
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评标，低价优先中标。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。
十、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联系电话：   850122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10日 


